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４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１３

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中国境内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００

万股，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１２．００

元， 总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４７

，

６０６

，

３３５．９５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７２

，

３９３

，

６６４．０５

元。 上述募集资金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出具《验资报告》（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２

）综字第

０２００３９

号）验证。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分别为“公司年

１５０

万张高档皮革后整饰新技术加工项目”和“福建

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年加工

１２０

万张牛原皮、

３０

万张牛蓝湿皮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及公司

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障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公司同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支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以下分别简称“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签署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１

、公司在中国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专户账号

４１１７６２３６４１１３

，截

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９９

，

７８２

，

１００ ．００

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年

１５０

万张高档皮革后

整饰新技术加工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该账户上资金，公司以协定存

款及存单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款方式 金额

（

人民币元

）

存款起始日 存款期限

协定存款

１４０

，

７８２

，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活期存款

存单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三个月

存单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六个月

存单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十二个月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

存，并通知平安证券。 存款未到期，若公司需支取，公司有义务将支取的资金划入本协议规定的募

集资金专户，并由中国银行通知平安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２

、 公 司 在 建 设 银 行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以 下 简 称 “专 户 ”）， 专 户 账 号

３５００１６５６２４５０５９８６６６６６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专户余额为

７１

，

１５７

，

３５６．８７

元，其中超募资金

７０

，

５５９

，

２６４．０５

元，利息收入

５９８

，

０９２．８２

元。 该专户仅用于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该账户上资金，公司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款方式 金额

（

人民币元

）

存款起始日 存款期限

协定存款

７０

，

７８７

，

５４３．７５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活期存款

协定存款

３６９

，

８１３．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活期存款

如果公司将全部或部分募集资金改为以存单的方式存放，则公司须通知平安证券，并承诺上

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平安

证券；存款未到期，若公司需支取，公司有义务将支取的资金划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并

由建设银行通知平安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与上述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平安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平安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

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

监督权。公司和上述银行应当配合平安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平安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

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平安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沈璐璐、赵桂荣可以随时到上述银行查询、复印公

司专户的资料；上述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上述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平安证券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上述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

介绍信。

五、上述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平安证券。 上述银行应当保证对

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上述银行

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平安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平安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平安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上述银行， 同时书面通知公司、 上述银行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上述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平安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平安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平安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公司有权或平安证券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

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且平安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失效。

十、备查文件

１

、公司与平安证券及中国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２

、公司与平安证券及建设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４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１３

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中国境内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００

万股，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１２．００

元， 总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４７

，

６０６

，

３３５．９５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７２

，

３９３

，

６６４．０５

元。上述募集资金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出具《验资报告》（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２

）综字第

０２００３９

号）验证。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分别为“公司年

１５０

万张高档皮革后整饰新技术加工项目”和“福建

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年加工

１２０

万张牛原皮、

３０

万张牛蓝湿皮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及公司

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障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公司同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

州安海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海支行、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津淮支行（以下分别简称“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１

、 瑞森皮革在民生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专户账号

２３１００１４２１０００００９８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专户余额为

５２

，

０９６

，

９７２．４８

元。 其中募集资金

５２

，

０５２

，

３００．００

元，利息收入

４４

，

６７２．４８

元，该专户仅用于瑞森皮革年加工

１２０

万张牛原皮、

３０

万张牛蓝湿

皮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该账户上资金，瑞森皮革以协定存款方式存

放，具体如下：

存款方式 金额

（

人民币元

）

存款起始日 期限

协定存款

５２

，

０９６

，

９７２．４８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活期存款

如果瑞森皮革将全部或部分募集资金改为以存单的方式存放，则瑞森皮革须通知平安证券，

并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

通知平安证券；存款未到期，若瑞森皮革需支取，瑞森皮革有义务将支取的资金划入本协议规定

的募集资金专户，并由民生银行通知平安证券。 瑞森皮革存单不得质押。

２

、 瑞森皮革在招商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专户账号：

９９９０１２０９５１１０８８８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该专户仅用于瑞森皮

革年加工

１２０

万张牛原皮、

３０

万张牛蓝湿皮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该

账户上资金，瑞森皮革以存单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款方式 金额

（

人民币元

）

存款起始日 期限

存单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六个月

存单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十二个月

瑞森皮革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

式续存，并通知平安证券。 存款未到期，若瑞森皮革需支取，瑞森皮革有义务将支取的资金划入本

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并由招商银行通知平安证券。 瑞森皮革存单不得质押。

３

、 瑞森皮革在工商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专户账号

１４０８０１２２１９００８０６９２５５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该专户仅用于瑞森

皮革年加工

１２０

万张牛原皮、

３０

万张牛蓝湿皮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该账户上资金，瑞森皮革以存单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款方式 金额

（

人民币元

）

存款起始日 期限

存单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六个月

存单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十二个月

瑞森皮革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

式续存，并通知平安证券。 存款未到期，若瑞森皮革需支取，瑞森皮革有义务将支取的资金划入本

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并由工商银行通知平安证券。 瑞森皮革存单不得质押。

４

、 瑞森皮革在中信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专户账号

７３４３２１０１８２４００００６８７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仅用于瑞森皮革年

加工

１２０

万张牛原皮、

３０

万张牛蓝湿皮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该账户

上资金，瑞森皮革以存单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款方式 金额

（

人民币元

）

存款起始日 期限

存单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三个月

存单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十二个月

瑞森皮革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

式续存，并通知平安证券。 存款未到期，若瑞森皮革需支取，瑞森皮革有义务将支取的资金划入本

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并由中信银行通知平安证券。 瑞森皮革存单不得质押。

二、瑞森皮革与上述银行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平安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瑞森皮

革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平安证券应当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

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瑞森皮革和上述银行应当配合平安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平安证券每季度对

公司、瑞森皮革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瑞森皮革授权平安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沈璐璐、赵桂荣可以随时到上述银行查

询、复印瑞森皮革专户的资料；上述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

料。 保荐代表人向上述银行查询瑞森皮革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平安证

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上述银行查询瑞森皮革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和单位介绍信。

五、上述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瑞森皮革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平安证券。 上述银行应当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瑞森皮革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上述

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平安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平安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平安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上述银行，同时书面通知公司、瑞森皮革和上述银行更换后保荐代表人

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上述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平安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平安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平安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瑞森皮革有权或平安证券可以要求瑞森皮革单方面

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自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且平安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失效。

十、备查文件

１

、公司及瑞森皮革与平安证券及民生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２

、公司及瑞森皮革与平安证券及招商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２

、公司及瑞森皮革与平安证券及工商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２

、公司及瑞森皮革与平安证券及中信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000665

证券简称：武汉塑料 公告编号：

2012-027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2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9:30

。

2

、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徐亦平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49,184,04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7.71％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聘请廖圣寿先生为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49,184,042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关于聘请杨波先生为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

49,184,042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上述第

1

项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第

2

项议案经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分别公告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顾恺律师、林玲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公司本次会议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法律意见书

2

、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２

证券简称：

ＳＴ

阿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５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３

人），出席董事

７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３

人）。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高志军先生主持，就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等

事项进行了审议。

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提名赵明、梁喜华、张英健、张志祥、陈光浩、邹雪松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提名贾绍华、孙传尧、胡凤滨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董事任

职资格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就职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仍应履行职务。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授权

期限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顺利进行， 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一切有关事宜的授权期限，授权范围包括：

１．

组织实施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根据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

监会核准，确定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发行起止日期的选择等事宜；

２．

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组织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一

切协议和文件；

３．

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的申报事项；

４．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

款，办理股份登记、锁定、上市事宜和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５．

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６．

本授权自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决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相关内容

详见《关于召开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２

证券简称：

ＳＴ

阿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６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出席监事

３

人。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肖廷智先生主持，就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等

事项进行了审议。

会议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提名郭寅、石正华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小明女士担任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在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就职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全体监事仍应履行职务。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证券简称：

*ＳＴ

阿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７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和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的通知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五）

１３

：

３０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

１

号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星期四）

（六）出席人员：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星期四）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２

符合上述条件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须书面委托代理人（代理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出

席和参加表决；

３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４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５

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审议表决如下议案：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

《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授权期限的议案》

以上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分别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有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手续：

１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法人代表证明书和身份证；委托代理

人出席的，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应持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星期一）

１５

：

００

时

前送达或传真至本公司证券部。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星期一）

９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河东街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联系方式：

公司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河东街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１５０３０２

证券部电话：

０４５１－５３７０９６６６

传真：

０４５１－５３７０１３１８

证券部联系人：徐治中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会期半天；

２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附件一：《股东参会登记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附件一：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自然人或法人名称

：

自然人身份证号或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

股东账号

：

持股数

：

是否本人参会

：

联系电话

：

联系地址

：

电子邮箱

：

邮编

：

备注

：

附件二：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下表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若本人（本公司）无指示，则受托人可自行斟

酌投票表决。

议案一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序号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票数

１

赵 明

２

梁喜华

３

张英健

４

张志祥

５

陈光浩

６

邹雪松

序号 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票数

１

贾绍华

２

孙传尧

３

胡凤滨

议案二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序号 监事候选人 同意票数

１

郭 寅

２

石正华

议案三 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授权期限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

１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一和议案二表决采用累积投票制，即：

１

、在“可表决票数总数”范围内，

可把表决票数投给一名或多名候选人；

２

、投给

６

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您的

非独立董事可表决票数总数；

３

、 投给

３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您的独立董事可

表决票数总数；投给

２

名监事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您的监事可表决票数总数。 非独立董事

可表决票数总数：

６＊

持股数

＝

可表决票数；独立董事可表决票数总数：

３＊

持股数

＝

可表决票数；监

事可表决票数总数：

２＊

持股数

＝

可表决票数。

２

、委托人对受托人对于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三表决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

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事项，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

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 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已的意见进行投票表

决。

３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４

、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委托人签字（自然人或法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自然人或法人）：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及公司盖章（适用于法人股东）：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签署日期：

证券代码：

000736

证券简称： 重庆实业 公告编号：

2012-19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证券简称重庆实业，证券代码

000736

，已

连续两个交易日（

2012

年

6

月

12

日、

6

月

13

日）收盘价格涨幅达到涨跌幅限制，公司认为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1

小时，上午

10:30

复牌。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调查核实，并与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沟通，有关情况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三）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五）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重要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公司目前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

诺至少

3

个月内不筹划上述事项。

（二）经自查

,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公司曾披露

201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

告》（公告编号：

2012-11

）。

（三）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我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公开披

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７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奥拓电子”）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现将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如下：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

３．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

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

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１０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和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

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３８６

吴涵渠

２ ００＊＊＊＊＊３０８

赵旭峰

３ ０１＊＊＊＊＊３１９

郭卫华

４ ０１＊＊＊＊＊６８０

沈毅

５ ０１＊＊＊＊＊１００

邱荣邦

６ ００＊＊＊＊＊２７８

黄斌

７ ００＊＊＊＊＊９９９

杨四化

８ ０１＊＊＊＊＊１６４

吴振志

９ ００＊＊＊＊＊０９１

矫人全

１０ ０１＊＊＊＊＊２４５

彭世新

１１ ００＊＊＊＊＊０７５

李军

１２ ０１＊＊＊＊＊２８８

梁怀文

１３ ０８＊＊＊＊＊５２０

深圳市国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 ０８＊＊＊＊＊８６０

中检集团南方电子产品测试

（

深圳

）

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９

，

０６２

，

０３２ ４６．５０％ １１

，

７１８

，

６１０ １１

，

７１８

，

６１０ ５０

，

７８０

，

６４２ ４６．５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５

，

５５７

，

７５０ ３０．４２％ ７

，

６６７

，

３２５ ７

，

６６７

，

３２５ ３３

，

２２５

，

０７５ ３０．４２％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５

，

５５７

，

７５０ ３０．４２％ ７

，

６６７

，

３２５ ７

，

６６７

，

３２５ ３３

，

２２５

，

０７５ ３０．４２％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１３

，

５０４

，

２８２ １６．０８％ ４

，

０５１

，

２８５ ４

，

０５１

，

２８５ １７

，

５５５

，

５６７ １６．０８％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４

，

９３７

，

９６８ ５３．５０％ １３

，

４８１

，

３９０ １３

，

４８１

，

３９０ ５８

，

４１９

，

３５８ ５３．５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４

，

９３７

，

９６８ ５３．５０％ １３

，

４８１

，

３９０ １３

，

４８１

，

３９０ ５８

，

４１９

，

３５８ ５３．５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１０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１

元。

八、咨询事项

咨询机构：公司董秘办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

Ｔ２

栋

Ａ６－Ｂ

。

咨询联系人：李军、孔德建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７１９８８９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７１９８９０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2

年

6

月

14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200986

证券简称：粤华包

B

公告编号：

2012-020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陈跃农先生的辞呈， 陈跃农先生因个人身体原因

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公司董事会已接受其辞呈，该辞呈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陈跃农先生辞职后不在本公司任职，上述高管的离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运营。

特此公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2531

股票简称：天顺风能 公告编号：

2012-050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

2012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严俊旭先生召集，会议通知及相

关资料于

2012

年

6

月

6

日通过专人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应参与表决董事

7

名，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

7

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欧洲子公司收购丹麦

Vestas

公司

Varde

工厂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的《关于欧洲全资子公

司收购资产暨复牌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4

日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证券代码：

002531

公告编号：

2012-051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监事会

2012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

2012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建忠先生召集，会议通知

及相关资料于

2012

年

6

月

6

日通过专人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应参与表决监事

3

名，实际参与

表决监事

3

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欧洲子公司收购丹麦

Vestas

公司

Varde

工厂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6

月

14

日

股票简称：天顺风能 股票代码：

002531

公告编号：

2012-052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欧洲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海外资产收购事宜，于

2012

年

6

月

11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并将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开市起复牌。 现将海外收购事宜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特别提示：

1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控股

100%

股权的天顺风能（欧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顺欧洲

"

或

"

天顺欧洲公司

"

）拟出资

1,518

万欧元收购

Vestas Wind Systems A/S

（简称

"Vestas"

）

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

Vestas Blades A/S (

正在更名为

"Vestas Manufaturing A/S"

， 以下简称

"Vestas

Blades")

共同拥有的丹麦

Varde

风塔工厂全部经营性资产。

2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

、本次收购还需经中国当地商务部门和外汇管理部门的批准。

4

、本次收购事宜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2

年

6

月

12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顺风能（新加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顺欧洲公司

与

Vestas

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

Vestas Blades

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天顺欧洲拟以现金方式收购

Vestas

和

Vestas Blades

位于丹麦

Varde

的风塔生产工厂全部经营性资产，出资总额

1,518

万欧元，

按

2012

年

6

月

12

日

1

欧元兑换

7.9011

人民币计算，折合人民币

11993.87

万元。

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为天顺风能（新加坡）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收购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重大资产

重组。

本次收购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本次收购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方的基本情况

（一）天顺欧洲的基本情况

公司经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六次临时会会议审议通过设立天顺欧洲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5

月

12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投资设立欧洲公司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2-039

）。

1

、设立类型：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

50

万丹麦克朗；

3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顺风能（新加坡）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100%

；

4

、公司名称：

中文名称：天顺风能（欧洲）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Titan Wind Energy (Europe) A/S

；

5

、注册地址：丹麦；

6

、注册号：

34586640

7

、经营范围：风塔及风塔零部件的设计、生产和销售。

（二）

Vestas

的基本情况

Vestas

是全球风电领域居领先地位的风电机组制造商，地址：

DK-8200 Aarhus N,Hedeager 44,

Denmark

（丹麦海蒂亚戈

44

号，北奥胡斯，丹麦

-8200

），注册号：

10403782

。

Vestas

创建于

1945

年，于

1979

年开始生产风力发电机，

1987

年，

Vestas

开始专门从事风能的研究和风电设备的生产制造，并

于

1998

年开始在哥本哈根股票交易市场上市。目前，

Vestas

拥有最大的全球风电机组市场份额，是

世界风能解决方案的领先供应商，其核心业务包括开发、制造、销售和维护风力发电系统。

（三）

Vestas Blades

的基本情况

Vestas Blades

是

Vestas

的下属全资子公司， 由专业从事风塔生产的

Vestas Tower A/S

和专业从事

风机叶片生产的

Vestas Blades A/S

合并而来 ， 注册地址 ：

DK-8200 Aarhus N,Hedeager 44,

Denmark

，注册号：

27988210

，目前已向丹麦商业注册局申请更名为

"Vestas Manufacturing A/S"

。

在本次收购之前，

Vestas

在全球拥有二个风塔制造厂，一个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另一个位于丹

麦

Varde

（以下简称

"Varde

工厂

"

或

"Varde

风塔工厂

"

）。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标的为

Vestas

和

Vestas Blades

所属位于丹麦的

Varde

风塔工厂的所有经营性资

产，购买方无人员安置的义务，不负责与协议资产或商业合同有关的任何债务。

Vestas

的

Varde

风塔工厂位于

Engdraget 20, 6800 Varde Denmark(

丹麦瓦德

6800

，英格德瑞格

20

号

)

，占地

57,610

平方米

,

自

1996

年以来一直持续经营至今，目前具有年产

405

套大型风塔的生

产能力，是

Vestas

在欧洲唯一一家专业从事风塔生产制造的工厂。

出售方保证上述资产在资产交割日

2012

年

9

月

1

日后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

Varde

工厂的资产账面价值约

1700

万欧元和公司对

Varde

工厂现场进行尽责调查的结果为依据， 经双方共同协商一致后确定交易价格为

1,518

万欧元。 其

中，土地

250,000

欧元，厂房及建筑

4,780,000

欧元，设备

10,150,000

欧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成交金额

资产收购总价为

1,518

万欧元。

（二）支付方式

在协议资产交割日之前， 由买方一次性支付资产收购总价

1,518

万欧元至有利息的第三方委

付账户，在协议资产产权完成转移后由第三方委付账户代理人一次性支付给卖方。

（三）资产交付

1

、资产交付时点为

2012

年

9

月

1

日上午

9

点或买卖各方同意的其他时点。

2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协议资产交付日的过渡期内，出售方应采取包括执行维护计划在内

的必要措施保持和维护协议资产，不得转移任何协议资产。

（四）协议生效条件

买方取得中国当地商务部门和外汇管理部门的批准。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收购有利于提升公司风塔产品的研发设计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尤其是海上风塔产

品的研发设计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有利于公司在欧洲快速形成包括海上风塔在内的风塔产品规

模化生产能力，加大在欧洲的市场开拓力度，有利于增强公司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

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在风能领域的行业地位和国际化品牌优势，对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和经济

效益的提升将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资产收购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

七、备查文件

1

、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第一届监事会

2012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3

、《资产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4

日

股票代码：

601398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2012-27

号

证券代码：

113002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次级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

行）于

2012

年

6

月

11

日

-13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次级债券人民币

200

亿元。

本次次级债券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00

亿元，品种为

15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

率为

4.99%

，在第

10

年末附有前提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

本次次级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补充本行的附属资本。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